招标需求
项目名称：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中心院区保洁服务采购项目
标包号：A包
项目介绍：服务区域为：中心院区3号楼、6号楼、高压氧、静配中心、通达门诊院内外环境及其他杂物。服务内容：服务区域内的卫生清洁、消毒、保洁服务，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的转运，布巾和地巾洗涤，PVC地板打蜡养护等工作。
一、服务技术需求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
	服务内容及主要服务要求

	11
	保洁人员
	97人
	一、岗位职责及保洁范围
（一）3号楼、6号楼、高压氧及静配中心保洁职责及保洁范围

1.接受医院的检查和指导，保质保量的完成区域内的清洁工作。 

2.严格按照污染区、潜在污染区和清洁区不同的工作流程和标准进行保洁工作。

3.严格不同颜色布巾、地巾在不同区域或不同部位的使用及用后规范处置。

4.病房内床单元、阳台、壁橱、附属物每日全面清洁消毒两次；出院床单元进行终末消毒。

5.积极协助医院预防、消灭病媒生物，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

（二）通达门诊保洁职责及保洁范围

1.接受医院的检查和指导，保质保量的完成区域内的清洁工作。 

2.认真做好诊室的桌、椅和床的清洁消毒工作。增加高频接触物体表面清洁消毒频次，如：门把手、自助机表面、隔帘、发药/收费窗口台面、鼠标、键盘等。

3.电话、电脑及其他电器、仪器等物体表面使用消毒湿巾进行清洁消毒。

4.打扫门诊楼梯、走廊、扶手及门窗、墙面、地面的卫生。

5.及时清洁门诊大厅、卫生间、洗手间，并严格消毒。

6.及时按照溅洒处置流程处理病人的呕吐物、分泌物、排泄物等。

7.及时清理转运诊室的污物、垃圾。根据消毒要求及时处理，在下班前将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分类打包整理，回收人员使用专用车转运。

8.积极协助医院预防与消灭病媒生物，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
（三）院区保洁职责及保洁范围

1.接受医院的检查和指导，保质保量的完成区域内的清洁工作。

2.负责区域内路面、广场、草坪、花坛内的垃圾巡回收集、清洁。

3.负责区域内座椅、坐凳、垃圾箱(桶)、果皮箱、标识标牌、设施设备等每日巡回清洁。

4.积极协助医院预防、消灭病媒生物，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

（四）医疗废物、生活垃圾转运人员职责及范围

1.负责区域内生活垃圾、医疗废物的回收、暂存、移交，各项记录完整。

2.各区域医疗废物上午必须7:30前完成，中午必须14：30前完成。其它时间段巡视回收，并运送至指定垃圾站或暂存间。

3.医疗废物一律用印有标记的黄色专用包装袋，与科室指定人员当面称重双方签字后转运存放至医疗废物暂存处，并清洗消毒回收车辆。

（五）中晚保洁、洗地机、洗涤房保洁职责及保洁范围

1.负责对区域内的布巾、地巾等进行集中清洗、消毒、干燥，按要求折叠整齐，做好供应工作。

2.规范使用机器设备，严格按照洗涤设备操作程序操作,每日使用设备前应试运行检查，使用后按要求保养。

3.每天打扫洗涤房，保证工作间的清洁卫生。 

4.节约洗涤成本，机器工作时必须有专人监督工作流程，不准超负荷运转或空转，工作完成后及时关机。

5.负责区域内中晚时间段内卫生保洁工作。

6.对所辖区域进行不间断巡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六）采购人交办的其他保洁服务工作

1.如病区内住院患者比科室原有床位超过80%以上时必须再增加保洁员一名，确保科室环境卫生良好，费用由中标公司承担。

2.医院有重大活动和或本项目相关的突发事件时，中标公司接到通知后应立即做好工作安排，并严格按照医院计划实施，不再另计费用，费用由中标公司承担。 

二、服务标准

（一）总服务标准

1.要求对区域内的卫生保洁工作做到全覆盖。提供室内外清洁服务，特殊情况、麻醉科手术部为24小时保洁。 

2.熟练掌握消毒剂配制方法，熟悉清洁消毒原则，熟练应用和掌握各种保洁工具和设备，妥善保管好各种保洁工具及设备，不得浪费和私用，不野蛮操作。

3.熟知本保洁区域工作细则，保质保量的完成区域内的清洁工作。 

4.及时、耐心劝阻和制止不卫生、不文明的现象。

5.保洁人员要求定岗。到岗人员情况及调换应及时告知各病区护士长、医技科室主任及相应科室负责人。若要调离必须征求科室负责人意见，对不负责任，工作表现差的人员，护士长及科室负责人有权提出调离，中标方应及时安排顶替人员到岗。

6.保洁人员严格按照医院《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执行。

7.要求有机动调度人员，以应对节假日或平时保洁员休息时出现人员不足问题。

8.具体工作时间：

夏季正常班 6：30——11：00  14：00——17：30 

  中  班11：00——13：30 ；晚  班17：30——22：00 

冬季正常班 7：00——11：00  13：00——17：00 

  中  班11：00——13：00 ；晚  班17：00——21：30 

具体根据科室需求情况调整。 

（二）3号楼、6号楼、高压氧、静配中心、通达门诊卫生保洁服务标准

1.地面无污渍、痰迹，无纸屑杂质，楼梯角、踢脚线无灰尘；

2.天花板、墙面、墙角无蜘蛛网，灯具光亮洁净；

3.室内外所有灯具开关、艺术装饰品、图形符号等标识标牌无污迹、灰尘； 

4.台面、栏杆、椅子、沙发、床单元整洁无灰尘，无污迹； 

5.玻璃门、窗，光亮清洁、无污迹、水迹、灰尘及明显手印； 

6.卫生间无异味、地面无积水、污渍，墙壁、隔断、无小广告、蜘蛛网，卫生洁具清洁、镜面明净无灰尘、污痕； 

7.垃圾箱内垃圾不高出垃圾箱平面，表面干燥，外表干净，无积垢、臭味； 

8.保洁设施、用具堆放整洁有序。 

（三）院区服务标准
1.区域内所有路面保持洁净，做到到边到角，垃圾杂物入桶。雨雪天气，要及时清理道路积水、积雪，各楼宇出入口铺设防滑设施，放置小心地滑标识牌等，不得造成雪水积存。

2.草坪、花坛内无污渍、痰迹，无纸屑杂质；

3.各类座椅、坐凳、垃圾箱(桶)、果皮箱、标识标牌等设施设备无污迹、灰尘； 

4.垃圾箱内垃圾不高出垃圾箱平面，表面干燥，外表干净，无积垢、臭味； 

5.保洁设施、用具堆放整洁有序。 
（四）医疗废物、生活垃圾转运人员服务标准

1.各区域生活垃圾及医疗废物按采购人要求及时转运倾倒或转运暂存。

2.各科室的生活垃圾袋三分之二满应及时更换，上、下午各更换一次，特殊情况增加更换次数。

3.医疗废物回收与科室指定人员当面称重双方签字、转运存放至医疗废物暂存处，并及时清洗消毒回收车辆。

4.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回收各类垃圾，加强个人防护。

（五）中晚保洁、洗地机、洗涤房服务标准

1.布巾、地巾等清洗物品干净整洁，无血迹、污迹和破损。

2.规范使用机器设备，严格按照洗涤设备操作程序操作，每日使用设备前应试运行检查，使用后按要求保养，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禁止违章操作。

3.勤恳工作，厉行节约，爱护设备，节约用水、用电，工作完成后及时关闭水源、电源。

4.每天打扫洗涤房，做好物品消毒。

5.中晚时间段及时巡回保洁，地面无污渍、痰迹，无纸屑杂质，卫生间无异味、地面无积水、污渍，垃圾箱内垃圾不高出垃圾箱平面，表面干燥，外表干净，无积垢、臭味。 
三、人员素质要求

1.工作责任心强，能严格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医院管理部门的监督及相关科室有关人员的管理。自觉做到微笑服务，礼貌服务，细心服务，热情服务。

2.保洁人员必须着统一工作服，佩戴统一工作牌。

3.保洁人员必须经过岗前培训，素质形象良好，要求年龄不超过65岁。

4.对患者有同情心，态度和蔼，不得与患者及家属争执；不索要患者及家属的钱、物和礼品。

5.上班时不准穿高跟鞋或拖鞋，不准穿裙子、短裤。

6.上班时不准留怪异发型，不允许浓妆艳抹、佩戴手饰，长发统一盘起。

7.工作中需进入办公地点，必须先敲门，经允许后方可进入。
四、风险要求

1.医院将对保洁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控，中标方若出现人员年龄不符合要求、人数不够、日常工作不到位、服务质量不达标、受到上级有关部门或受到职工及患者对保洁服务投诉等，医院将依据合同约定，做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

2.保洁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若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等事件均由中标方负责，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3.保洁人员在保洁服务中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操作规范，若发生纠纷或造成他人人身伤害、伤亡的，均由中标方负责，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4.中标方在医院重大活动及上级迎检中，出现重大失误影响到医院有关荣誉的，医院有权终止合同。

5.保洁人员做到四轻：轻拿、轻放、轻说、轻走。爱惜、保护医院的一切设施和物品，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6.严禁使用易燃、含强酸、强碱带腐蚀性的清洁剂。严禁使用会造成物品损坏、设备设施腐蚀、变色、变形的清洁剂。任何使用清洁剂造成的物品损坏、设备设施腐蚀、变色、变形等问题，均由中标方承担全部责任。
五、考核要求

为确保服务质量，医院将对保洁服务进行每月一次的考核，满分为100分。考核依据《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保洁员质量检查表》和《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保洁检查表》进行。每月付款前，根据考核成绩，95分及以上视为满意，按照合同支付当月服务费用；若得分在95分以下，每降低1分扣款100元；75分及以下扣除当月服务费用总金额的10%。如连续3次考核低于75分，医院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六、培训要求

每名保洁人员在上岗前需培训考核后方可上岗，建立完善的培训跟踪考核档案。每月由中标公司对保洁及专项保洁人员进行相关专业培训以及技术交流指导等各项工作，并建立系统的培训记录及跟踪档案。

七、食宿要求

所有保洁人员在岗期间饮食自理，不准在值班地点做饭。

八、工具物料要求

1.中标公司必须配备指纹考勤机、喷香机、卫生间除异味设备设施、保洁专用车、清洗设备、大型洗地机（室内外）、高速抛光机、PVC地面打蜡（养护）、石材翻新结晶和消毒清洗设备等相关技术设备。 

2.配备日常清洁药剂、消毒剂（清洗剂、保养剂、含氯消毒液等）。 

3.日常工具按医院要求配备（除塑料袋和垃圾桶外所有的保洁工具，如扫帚、尘推、拖把、簸箕、地巾、抹布等）。拖把要求使用超细纤维系列，平板拖把头为粘黏式，拖布头为可更换与机洗的超细纤维材质粘黏墩布拖布头，拖把杆要求非木质及金属材质。  

4.特种作业时各种警示牌、告示牌。 

5.保洁人员不得使用破旧、损坏的保洁工具。

6.所用清洁物料产品必须是正规品牌和符合国家卫生相关要求的产品为标准，严禁使用私自勾兑、假冒伪劣、强酸强碱性能够带给医院设施设备延时性损坏的其它产品。

	服务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区标准等标准规范。

	验收方法及方案
	由采购人按照有关规定组织验收。
1.验收对象：此次项目中所承诺的97名人员、装备及相关服务事项（包括保洁质量考核办法、工作细则、操作流程，保洁服务固定人员数及人员主要简历情况、奖罚措施、保洁用具等）。
2.验收时间：此次项目所有人员和装备到位后，七个工作日内验收。

3.验收方式：采购人组织相关人员验收。

4.验收标准：验收小组依据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的承诺，对人员、物资、装备等逐一核对检查，要求与投标文件无出入。


二、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服务地点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中心院区。

	合同签订时间
	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

	付款方式
	验收合格，原则上手续齐全的自收到发票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资金。

	售后技术服务要求、售后服务保障或维修投标时间要求
	无


 三、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采购人的特殊要求及说明理由
	1、包括投标人特殊资格等要求：（无）。

2、本项目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3、是否接受联合体参加投标：（否）。

4、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通过驻马店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在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按顺序依法确定中标供应商。
5、是否实行预付款及预付款保函：（否）。

6、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否）。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20 %（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7、本项目是否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否）。

8、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9、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 物业管理 。
10、是否实行远程异地评标：（是）。

11、保洁人员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按要求到位并正常工作。

12、本项目共分A包和B包两个标包。投标人可参加所有标包投标，只能中一个标包，不能两个标包同时由一家投标人中得。同一投标人在两个标包评标时排名都是第一名的情况下，只能中标A标包，B标包由该标包评标中排名第二中标候选人中标。
13、采购人有权在发放中标通知书前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驻马店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证明材料，以备核实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1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要求，投标产品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投标人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格式见第六章附件9.12）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享受相应的价格优惠。15、根据《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要求,评标委员会应当对供应商所出具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

16、供应商报价异常低价时，根据《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文件要求执行。


四、人员设置

	序号
	服务区域
	人数（名）

	1
	3号楼
	76

	2
	6号楼
	3

	3
	高压氧
	1

	4
	静配中心
	2

	5
	通达门诊
	1

	6
	院区
	3

	7
	医疗废物、生活垃圾转运
	4

	8
	中晚班保洁、洗地机、洗涤房
	7

	合计
	
	97


项目名称：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中心院区保洁服务采购项目
标包号：B包
项目介绍：服务区域为：中心院区4号楼、5号楼、康复分院、发热门诊、行政楼、卫校楼院内外环境及其他杂物。服务内容：服务区域内的卫生清洁、消毒、保洁服务，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的转运，布巾和地巾洗涤，PVC地板打蜡养护等工作。
一、服务技术需求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
	服务内容及主要服务要求

	1
	保洁人员
	60人
	一、岗位职责及保洁范围
（一）4号楼、5号楼、康复分院、发热门诊保洁职责及保洁范围

1.接受医院的检查和指导，保质保量的完成区域内的清洁工作。 

2.严格按照污染区、潜在污染区和清洁区不同的工作流程和标准进行保洁工作。

3.严格不同颜色布巾、地巾在不同区域或不同部位的使用及用后规范处置。

4.病房内床单元、阳台、壁橱、附属物每日全面清洁消毒两次；出院床单元进行终末消毒。

5.积极协助医院预防、消灭病媒生物，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

（二）行政楼、卫校楼保洁职责及保洁范围

1.接受医院的检查和指导，保质保量的完成区域内的清洁工作。

2.按规定着装上岗，文明礼貌待人，保持良好精神状态。

3.接受主管对本职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在主管或班长的直接领导下，熟知本保洁区域工作细则，保质保量的完成区域内的清洁工作。

4.要严格按不同颜色的抹布和带有不同标记的拖布在不同区域或不同部位使用的规定操作。

（三）院区、停车场保洁职责及保洁范围

1.接受医院的检查和指导，保质保量的完成区域内的清洁工作。

2.负责区域内路面、广场、停车场、草坪、花坛内的垃圾巡回收集、清洁。

3.负责区域内座椅、坐凳、垃圾箱(桶)、果皮箱、标识标牌、设施设备等每日巡回清洁。

4.积极协助医院预防、消灭病媒生物，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

（四）医疗废物、生活垃圾转运人员职责及范围

1.负责区域内生活垃圾、医疗废物的回收、暂存、移交，各项记录完整。

2.各区域医疗废物上午必须7:30前完成，中午必须14：30前完成。其它时间段巡视回收，并运送至指定垃圾站或暂存间。

3.医疗废物一律用印有标记的黄色专用包装袋，与科室指定人员当面称重双方签字后转运存放至医疗废物暂存处，并清洗消毒回收车辆。

（五）中晚保洁、洗地机、洗涤房保洁职责及保洁范围

1.负责对区域内的布巾、地巾等进行集中清洗、消毒、干燥，按要求折叠整齐，做好供应工作。

2.规范使用机器设备，严格按照洗涤设备操作程序操作,每日使用设备前应试运行检查，使用后按要求保养。

3.每天打扫洗涤房，保证工作间的清洁卫生。 

4.节约洗涤成本，机器工作时必须有专人监督工作流程，不准超负荷运转或空转，工作完成后及时关机。

5.负责区域内中晚时间段内卫生保洁工作。

6.对所辖区域进行不间断巡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六）采购人交办的其他保洁服务工作

1.如病区内住院患者比科室原有床位超过80%以上时必须再增加保洁员一名，确保科室环境卫生良好，费用由中标公司承担。

2.医院有重大活动或与本项目相关的突发事件时，中标公司接到通知后应立即做好工作安排，并严格按照医院计划实施，不再另计费用，费用由中标公司承担。 

二、服务标准

（一）总服务标准

1.要求对区域内的卫生保洁工作做到全覆盖。提供室内外清洁服务，特殊情况为24小时保洁。 

2.熟练掌握消毒剂配制方法，熟悉清洁消毒原则，熟练应用和掌握各种保洁工具和设备，妥善保管好各种保洁工具及设备，不得浪费和私用，不野蛮操作。

3.熟知本保洁区域工作细则，保质保量的完成区域内的清洁工作。 

4.及时、耐心劝阻和制止不卫生、不文明的现象。

5.保洁人员要求定岗。到岗人员情况及调换应及时告知各病区护士长、医技科室主任及相应科室负责人。若要调离必须征求科室负责人意见，对不负责任，工作表现差的人员，护士长及科室负责人有权提出调离，中标方应及时安排顶替人员到岗。

6.保洁人员严格按照医院《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执行。

7.要求有机动调度人员，以应对节假日或平时保洁员休息时出现人员不足问题。

8.具体工作时间：

夏季正常班 6：30——11：00  14：00——17：30 

  中  班11：00——13：30 ；晚  班17：30——22：00 

冬季正常班 7：00——11：00  13：00——17：00 

  中  班11：00——13：00 ；晚  班17：00——21：30 

具体根据科室需求情况调整。 

（二）4号楼、5号楼、康复分院、发热门诊、行政楼、卫校楼卫生保洁服务标准

1.地面无污渍、痰迹，无纸屑杂质，楼梯角、踢脚线无灰尘；

2.天花板、墙面、墙角无蜘蛛网，灯具光亮洁净；

3.室内外所有灯具开关、艺术装饰品、图形符号等标识标牌无污迹、灰尘； 

4.台面、栏杆、椅子、沙发、床单元整洁无灰尘，无污迹； 

5.玻璃门、窗，光亮清洁、无污迹、水迹、灰尘及明显手印； 

6.卫生间无异味、地面无积水、污渍，墙壁、隔断、无小广告、蜘蛛网，卫生洁具清洁、镜面明净无灰尘、污痕； 

7.垃圾箱内垃圾不高出垃圾箱平面，表面干燥，外表干净，无积垢、臭味； 

8.保洁设施、用具堆放整洁有序。 

（三）院区、停车场服务标准
1.区域内所有路面保持洁净，做到到边到角，垃圾杂物入桶。雨雪天气，要及时清理道路积水、积雪，各楼宇出入口铺设防滑设施，放置小心地滑标识牌等，不得造成雪水积存。

2.草坪、花坛内无污渍、痰迹，无纸屑杂质；

3.各类座椅、坐凳、垃圾箱(桶)、果皮箱、标识标牌等设施设备无污迹、灰尘； 

4.垃圾箱内垃圾不高出垃圾箱平面，表面干燥，外表干净，无积垢、臭味； 

5.保洁设施、用具堆放整洁有序。 
（四）医疗废物、生活垃圾转运人员服务标准

1.各区域生活垃圾及医疗废物按采购人要求及时转运倾倒或转运暂存。

2.各科室的生活垃圾袋三分之二满应及时更换，上、下午各更换一次，特殊情况增加更换次数。

3.医疗废物回收与科室指定人员当面称重双方签字、转运存放至医疗废物暂存处，并及时清洗消毒回收车辆。

4.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回收各类垃圾，加强个人防护。

（五）中晚保洁、洗地机、洗涤房服务标准

1.布巾、地巾等清洗物品干净整洁，无血迹、污迹和破损。

2.规范使用机器设备，严格按照洗涤设备操作程序操作，每日使用设备前应试运行检查，使用后按要求保养，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禁止违章操作。

3.勤恳工作，厉行节约，爱护设备，节约用水、用电，工作完成后及时关闭水源、电源。

4.每天打扫洗涤房，做好物品消毒。

5.中晚时间段及时巡回保洁，地面无污渍、痰迹，无纸屑杂质，卫生间无异味、地面无积水、污渍，垃圾箱内垃圾不高出垃圾箱平面，表面干燥，外表干净，无积垢、臭味。 
三、人员素质要求

1.工作责任心强，能严格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医院管理部门的监督及相关科室有关人员的管理。自觉做到微笑服务，礼貌服务，细心服务，热情服务。

2.保洁人员必须着统一工作服，佩戴统一工作牌。

3.保洁人员必须经过岗前培训，素质形象良好，要求年龄不超过65岁。

4.对患者有同情心，态度和蔼，不得与患者及家属争执；不索要患者及家属的钱、物和礼品。

5.上班时不准穿高跟鞋或拖鞋，不准穿裙子、短裤。

6.上班时不准留怪异发型，不允许浓妆艳抹、佩戴手饰，长发统一盘起。

7.工作中需进入办公地点，必须先敲门，经允许后方可进入。
四、风险要求

1.医院将对保洁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控，中标方若出现人员年龄不符合要求、人数不够、日常工作不到位、服务质量不达标、受到上级有关部门或受到职工及患者对保洁服务投诉等现象，医院将依据合同约定，做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

2.保洁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若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等事件均由中标方负责，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3.保洁人员在保洁服务中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操作规范，若发生纠纷或造成他人人身伤害、伤亡的，均由中标方负责，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4.中标方在医院重大活动及上级迎检中，出现重大失误影响到医院有关荣誉的，医院有权终止合同。

5.保洁人员做到四轻：轻拿、轻放、轻说、轻走。爱惜、保护医院的一切设施和物品，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6.严禁使用易燃、含强酸、强碱带腐蚀性的清洁剂。严禁使用会造成物品损坏、设备设施腐蚀、变色、变形的清洁剂。任何使用清洁剂造成的物品损坏、设备设施腐蚀、变色、变形等问题，均由中标方承担全部责任。
五、考核要求

为确保服务质量，医院将对保洁服务进行每月一次的考核，满分为100分。考核依据《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保洁员质量检查表》和《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保洁检查表》进行。每月付款前，根据考核成绩，95分及以上视为满意，按照合同支付当月服务费用；若得分在95分以下，每降低1分扣款100元；75分及以下扣除当月服务费用总金额的10%。如连续3次考核低于75分，医院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六、培训要求

每名保洁人员在上岗前需培训考核后方可上岗，建立完善的培训跟踪考核档案。每月由中标公司对保洁及专项保洁人员进行相关专业培训以及技术交流指导等各项工作，并建立系统的培训记录及跟踪档案。

七、食宿要求

所有保洁人员在岗期间饮食自理，不准在值班地点做饭。

八、工具物料要求

1.中标公司必须配备指纹考勤机、喷香机、卫生间除异味设备设施、保洁专用车、清洗设备、大型洗地机（室内外）、高速抛光机、PVC地面打蜡（养护）、石材翻新结晶和消毒清洗设备等相关技术设备。 

2.配备日常清洁药剂、消毒剂（清洗剂、保养剂、含氯消毒液等）。 

3.日常工具按医院要求配备（除塑料袋和垃圾桶外所有的保洁工具，如扫帚、尘推、拖把、簸箕、地巾、抹布等）。拖把要求使用超细纤维系列，平板拖把头为粘黏式，拖布头为可更换与机洗的超细纤维材质粘黏墩布拖布头，拖把杆要求非木质及金属材质。  

4.特种作业时各种警示牌、告示牌。 

5.保洁人员不得使用破旧、损坏的保洁工具。

6.所用清洁物料产品必须是正规品牌和符合国家卫生相关要求的产品为标准，严禁使用私自勾兑、假冒伪劣、强酸强碱性能够带给医院设施设备延时性损坏的其它产品。

	服务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区标准等标准规范。

	验收方法及方案
	由采购人按照有关规定组织验收。
1.验收对象：此次项目中所承诺的60名人员、装备及相关服务事项（包括保洁质量考核办法、工作细则、操作流程，保洁服务固定人员数及人员主要简历情况、奖罚措施、保洁用具等）。

2.验收时间：此次项目所有人员和装备到位后，七个工作日内验收。

3.验收方式：采购人组织相关人员验收。

4.验收标准：验收小组依据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中的承诺，对人员、物资、装备等逐一核对检查，要求与响应文件无出入。


二、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服务地点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中心院区。

	合同签订时间
	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

	付款方式
	验收合格，原则上手续齐全的自收到发票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资金。

	售后技术服务要求、售后服务保障或维修投标时间要求
	无


 三、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采购人的特殊要求及说明理由
	1、包括投标人特殊资格等要求：（无）。

2、本项目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3、是否接受联合体参加投标：（否）。

4、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通过驻马店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在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按顺序依法确定中标供应商。
5、是否实行预付款及预付款保函：（否）。

6、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否）。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20 %（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7、本项目是否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否）。

8、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9、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 物业管理 。
10、是否实行远程异地评标：（是）。

11、保洁人员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按要求到位并正常工作。

12、本项目共分A包和B包两个标包。投标人可参加所有标包投标，只能中一个标包，不能两个标包同时由一家投标人中得。同一投标人在两个标包评标时排名都是第一名的情况下，只能中标A标包，B标包由该标包评标中排名第二中标候选人中标。
13、采购人有权在发放中标通知书前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驻马店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证明材料，以备核实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1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要求，投标产品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投标人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格式见第六章附件9.12）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享受相应的价格优惠。15、根据《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要求,评标委员会应当对供应商所出具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

16、供应商报价异常低价时，根据《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文件要求执行。


四、人员设置

	序号
	服务区域
	人数（名）

	1
	4号楼
	26

	2
	5号楼
	5

	3
	康复分院
	9

	4
	发热门诊
	3

	5
	行政楼
	2

	6
	卫校楼
	4

	7
	院区、停车场
	5

	8
	医疗废物、生活垃圾转运
	3

	9
	中晚班保洁、洗地机、洗涤房
	3

	合计
	
	60


